
附件：

内蒙古医科大学“诚信修身、励志成才，心怀感恩、共建内医”活动方案
根据教育厅《关于开展“诚信宣传教育”的通知》要求，并结合学生处2013年工作要点，立足我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，学校特制订此方案。

一、活动目的

为了弘扬奋发向上、充满朝气的先进校园文化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大学生诚信感恩意识，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，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协调发展，特开展此次“诚信修身、励志成才，心怀感恩、共建内医”系列教育活动，并通过完善学生诚信档案数据库，提高学生诚信自我约束力，为学生将来就业，信贷及晋升等方面提供参考。

二、活动内容及时间：

时间：2013年4月23日-5月26日

具体活动安排及负责单位如下：

第一部分：“诚信修身”活动

1、举办大学生诚信主题辩论赛。负责单位：学生处

2、成立大学生诚信志愿者服务团。

3、举办诚信主题班会（详见附件一）

4、开展“至诚则成，立信于行” 诚信教育宣传海报大赛。（详见附件二）

5、完善学生诚信档案数据库，对每个学生形成在校信用报告。

6、开展 “诚信树人”主题讲座及2013届毕业生还款承诺签订仪式。负责单位：学生处

第二部分：“心怀感恩”活动

1、开展“爱在我心”DV摄影大赛。（详见附件三）

2、举行以“感恩母校——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为主题的植树活动。（补种及扩建2012年建成感恩林）负责单位：学生处学生勤工助学服务中心

3、“收获爱心，回馈母校”4月25日义务劳动日活动。负责单位：学生处学生勤工助学服务中心

4、开展关爱残疾同学帮扶活动。（详见附件四）

5、开展一封家书主题征文活动。（详见附件五）

6、开展“祈福雅安，爱一直都在”现场签名祈福活动。负责单位：学生处

第三部分：励志教育活动

1、2013年内蒙古医科大学“自强之星”评选活动。（详见附件六）

2、以励志教育为主题以学生中“自强、自立、感恩、诚信”典型事例为素材，编写励志读本。学生处牵头各学院（部）共同完成。

第四部分：总结表彰

系列活动结束之后，各学院（部）于5月26日前将本次活动总结上报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，将作为本年度学生工作目标考核的依据。学生处将对各学院（部）开展活动进行评比，届时举行表彰。

三、活动要求：

各学院（部）要高度重视“诚信、感恩、励志”系列教育活动，结合活动主题做好本单位活动策划组织、动员部署工作，配合团委、学生处做好校级活动的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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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关于举办诚信主题班会方案

各学院（部）可以班级为活动单位，针对大学校园中助学贷款、毕业论文、学术研究、科技创新活动、资格证明、缴纳学费、求职过程等方面存在的不诚信问题，强化大学生对诚信的认识和理解，并组织学生观看诚信教育主题电影。主题班会结束后，各学院（部）将开展的具体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形成文字（附照片）并于5月15之前上报至E座102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。

附件2：

关于开展“至诚则成，立信于行” 诚信教育

宣传海报大赛方案
    一、大赛组织机构：学生工作处，各学院（部）

二、活动主题：诚信教育

三、参赛对象：全体在校学生

四、活动时间：2013年4月23日至2013年5月15日

五、形式：以学院或个人为单位报送作品
六、内容要求：

    1、海报要求图文并茂的描绘和展现当代大学生对诚信的呼吁和倡导，充分体现出创造性、时代性和认知性，使其能够达到教育我校学生诚信做人，诚信处事，诚信还贷的目的。要求立意新颖、格调高雅、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，能够体现参赛者的独特创意和观点。
 2、海报作品手绘、打印皆可，尺寸90cm×120cm以内，手绘可采用水彩、水粉、马克笔、钢笔等作画。
    3、严禁抄袭、剽窃现象，一经发现，取消比赛资格。
    4、请将参赛者的作品名称、学院、姓名、学号、联系方式统一写在海报背面右下角。

七、时间：

各学院（部）对本院作品进行集中筛选，并推荐一至三件作品参加学校评比。请于5月15日之前将作品上交至E座102资助管理中心。作品将在全校学生中进行投票评比。
八、奖项设置：

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2名，三等奖3名，获奖者将酌情加分。获奖单位和个人将在表彰大会上颁发证书及奖品，获奖作品在全校范围内展出。
附件3：

关于举办“爱在我心”手机DV摄影大赛方案

一、大赛组织机构：学生工作处，各学院（部）

二、活动主题：心怀感恩

三、活动对象：全体在校学生
四、活动时间：2013年4月23日至2013年5月20日

五、参赛条件及报名方式：
（一）参赛原则：自愿报名，公平竞争
（二）参赛办法：以学院或个人为单位报送作品
（三）参赛要求：
1、内容完整，思想健康，积极向上，以“感谢父母养育之恩、师长教诲之恩、同学帮扶之恩、学校培育之恩及社会关爱之恩”为主题，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；

2、摄影作品形式、风格不限，彩色、黑白均可，单幅、组照不限。（组照每组不得超过4幅，不得低于2幅）；DV作品时长在3-8分钟之间为宜；作品需发挥创造性思维，力求自主创作，拒绝抄袭；

3、摄影作品尺寸要求：上传照片须用jpg格式，尺寸小于700KB。
4、作品可以做适当的PS（如调整饱和度、对比度），但不能通过合成等手法改变作品原貌。合成及拼接照片，特技照片，以及其他增加或删减影像内容等影响作品真实性的照片不予参选。
5、参赛作品需填写与作品内容相符的标题和说明文字。并以文字注明作品名称、参赛者学院、班级、名字、学号、联系方式。
六、比赛流程：
（一）选拔赛：4月25日至5月15日进行各学院（部）选拔推荐，根据大赛要求由各学院（部）学工办自行组织开展，选拔1-2份作品（及电子版）上报至E座102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。

（二）决赛：根据各学院（部）上报作品，学生处评选出获奖作品

（三）作品展演：对优秀的作品，将在颁奖仪式上举办展演会，由获奖作者介绍并诠释作品，抒发自己感恩之情；
（四）奖励办法：个人奖：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2名，三等奖3名，获奖者将酌情加分，并颁发获奖证书，获奖作品在全校范围内展出。
附件4：

关于举办关爱残疾同学帮扶活动方案
一．活动主题：

    为进一步了解和关爱我校残疾学生，特开展残疾同学帮扶活动。

二．活动内容：

各学院（部）建立残疾学生档案（见表一），如实填写，并在学院内部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，学生处将根据各学院（部）上报材料，对特别困难的残疾学生进行帮扶。请将汇总表（纸质版及电子版）及相关证明材料于2013年5月20 日之前上报至E座102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。

附件5：

关于举办一封家书主题征文活动方案
一、征文主题：

通过一封家书向父母汇报在校学习、生活状况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、关爱之情，加强与父母的沟通联系，加深与他们的亲情。

二、组织机构：

主办单位：学生工作处及各学院（部）
三、征文要求：

1、形式：书信，800-1500字左右

2、内容：以家书的形式向父母汇报在校学习、生活状况，感谢父母及亲人的养育之恩，关爱之情。

3、要求：以第一人称撰写，文体不限（诗歌除外），（鼓励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书写）；参赛作品写明作者姓名、院系班级、学号及联系方式等；上报作品一律手写，要求稿件整洁，格式工整；情感真挚，切忌空泛。以温馨的情绪、温暖的笔调、动情的细节，记述感人的亲情。必须原创，禁止抄袭、剽窃。

四、征文方式：

   1、征文时间：4月22日——5月22日

2、投稿方式：以学院或个人为单位报送作品至E座102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。

五、评奖形式：
  分别设置一等奖一名、二等奖两名、三等奖三名。获奖者酌情加分，并在表彰仪式上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。 

附件6：

关于评选内蒙古医科大学“自强之星”方案

一．活动主题：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届“自强之星”评选活动

二．主办单位：学生工作处及各学院（部）

三．请各学院（部）参照“自强之星”评选条件(如下)，选出一名候选人，并组织往年自强之星和今年候选人进行学院内部宣讲活动，可邀请学生处老师参加活动。将最终评选结果及宣讲记录上报学生处，学生处最终将评选出校级自强之星。

四．评选要求：

1、内蒙古医科大学所有全日制在校学生；

2、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、学业成绩优良、品行端正、热心公益、自立自强、诚实守信、热爱生活、乐观向上；

3、生活俭朴，积极追求自立或在压力、挫折和磨难面前表现出顽强的毅力，有较为典型的自强事迹，突出自立、自强、自信精神 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在校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用，在校期间在某一领域有突出贡献，并起到表率作用。

五．申报材料及时间： 

1、《内蒙古医科大学自强之星申报表》；

2、自强事迹（2000字左右）；

3、高清数码生活照一张（可附上关于本人自强事迹的媒体宣传报道材料）。

候选人所有申报材料（含电子档）须于2013年5月26日前报送至E座102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（所报材料可以加作一份视屏短片）。

附件7：

残疾学生情况汇总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贴一寸照片处

（近期免冠彩色照片）

	政治面貌
	
	出生年月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学院（部）

班     级
	
	

	情况说明
	

	一对一帮扶情况
	

	学院（部）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	学校审核意见：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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